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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小企研發抵減 二選一 

2015-02-13 04:22:28 經濟日報 記者吳父鄉／台北報導 

行政院日前公告「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」，中小企業的

研發支出可依自身需求，選擇「抵減率 15%、抵減一年」或「抵減率 10%、分

三年抵減」的營所稅抵減優惠。 

經濟部預估，此舉不僅誘發中小企業投資意願，增加競爭力，因此創造的新

增就業及擴大營收，每年能增加稅收逾 1 億元。 

中企處官員表示，「產創條例」要求企業研發活動要「高度創新」始得申請

營所稅抵減，考量相關門檻對中小企業而言實在太高了，故不再要求研發須

同時具備前瞻性、風險性及開創性，只要求具備「一定程度之創新」，即有

資格享營所稅抵減優惠。 

至於審認標準將交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，大大降低了審認門檻。 

之後，中小企業還可依自身需求，選擇「抵減率 15%、抵減一年」或「抵減率

10%、分三年抵減」的營所稅抵減優惠。 

經濟部表示，盼藉此法，激勵中小企業投入自主研發創新，以提升自身競爭

力。 

由於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」35 條修正已於去年 5 月 20 日通過，故優惠辦法也

回溯至去年 5 月 20 日，也就是去年 5 月 20 日之後，中小企業若有具「一定

程度創新」的研發支出，在今年申報營所稅時，已可以享受租稅優惠；優惠

適用期共十年，到 2024 年 5 月 20 日為止。  

 【2015/02/13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http://udn.com/


中山通訊 104-0216 

3 

 

 

二、反避稅法案 財部優先推動 

2015-02-16 02:44:52 經濟日報 記者陳美珍／台北報導 

即將在 2 月 24 日開議的立法院新會期，財政部決定以三大法案做為優先推動

法案，其中包括為避免企業利用海外免稅天堂國避稅，修法條文改按實質營

運處所等「反避稅條款」在內。 

眾所注目的房地合一課稅修法案，不在優先法案之列。財政部解釋，房地合

一實價課稅制度，必須修正所得稅法相關條文，目前全案仍在研議，尚未經

行政院審查確定，因此未列入立法院新會期優先推動法案名單，並不代表政

府延遲建立房地合一實價課稅制度。 

 
圖／經濟日報提供 

分享 

財政部向行政院提出應在立法院新會期內優先推動的法案，包括：財政收支

劃分法修正草案、證券交易稅條例以及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。 

其中，財政收支劃分法自 2012 年 2 月 23 日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開始審議以

來，至今已五度審查都無法達成共識。 

財政部指出，新版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雖由中央釋出近千億元的財源，

交由地方政府分配，藉以提高各縣市自有財源比率，因分配方式縣市各有主

張，目前仍在尋求共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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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及之 4 條文草案，為避免企業利用海外免稅天堂國

避稅，修法條文改按實質營運處所等「反避稅條款」認定其課稅身分，但這

項修法案需搭配兩岸租稅協定簽署時機，能否在新會期內完成修法，財政部

亦無把握。 

相較容易過關者，財政部判斷以所得稅法第 17 條修正草案，有關核認捐地抵

稅率的授權條款機率最高。過去財政部以解釋令限制富人捐地的成本認定「限

為公告現值的 16%」，經大法官認定違憲，財政部因此修正，捐地抵稅必須以

實際買入成本，或由財政部視市場交易情形認定。 

另外，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 之 2 條及第 3 條修正條文，將券商從事權證避險

交易稅率降為 0.1%，為期五年的修正案，上會期未及完成修法手續，財政部

也認為新會期將會順利過關。  

 【2015/02/16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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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限合夥組織 擬免營所稅 

2015-02-13 04:22:27 經濟日報 記者林安妮／台北報導 

行政院會昨（12）日通過有限合夥法草案，將首度准許「單純出資者」與「積

極經營者」合組較現行公司更具彈性的「有限合夥組織」。近期經濟部也正

加速翻修產業創新條例，日後將針對高風險、前瞻性或具創業特質的有限合

夥組織，給予免課營所稅優惠。 

 
圖／經濟日報提供 

分享 

一般預期，先提供組織運作彈性、再給租稅優惠，可望增加國際創投業者來

台投資興趣。昨天，經濟部次長卓士昭也說，新法通過後，有限合夥組織將

可跳脫公司法框架，「完成一個專案或拍完一部電影，就可以解散分錢。」 

我國商業組織型態，大致可分為具有法人格的公司，及不具有法人格的獨資

及合夥商業。在實務運作上，因合夥不具法人格，經常對合夥事業經營造成

困擾。此外，像是創投、文創業者，經常為了套用公司法，造成企業經理人

與出資人權責不清，新法將解決這些問題。 

經濟部表示，有限合夥法提供彈性，適合一些有定時「退場需求」的業態，

像是合夥人之間投資開發新產品或新商品的專案投資，合夥人之間就可約定

合作存續時間、出資方式與盈餘分派次數與時點，跳脫公司法多要求公司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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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經營、出資要鑑價、分配盈餘要開股東會等規定。 

博私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許杏宜也說，新版有限合夥法相較幾年前政院推出

的舊版，有不少進步之處，例如未來合夥人要做盈餘分派時，只要不存在資

不抵債情況，就可分配。另外，新法也明確有限合夥人（單純出資者）與普

通合夥人（積極經營者）的權責分野，吻合國際潮流。 

不過，她也說，新法要求所有合夥人在向經濟部辦理登記時，必須揭露姓名

或名稱、出資額與責任類型等，對於重視投資人隱私國際私募資金，或許會

造成困擾。 

對此，經濟部說，原本跨部會協調時，還有部會建議要揭露契約，但是考量

尊重業者商業秘密，因此作罷。對於外界疑慮，未來進入立院修法期，可再

做討論。  

 【2015/02/13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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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問答／加班費符兩項標準 免計入薪資所得 

2015-02-16 02:44:55 經濟日報 新北市訊 

蘆洲區畢先生問：加班費是否要申報綜所稅？ 

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答覆：企業為了能準時交貨給客戶，常會要求員工配

合加班趕貨，員工領取之加班費，只要是不超過勞基法規定的加班時數和工

資計算標準者，就可免計入員工薪資所得課稅。勞工平日加班時數每月在 46

小時以內，且領取之加班費符合勞基法規定的加班工資計算標準者，就可以

免納所得稅。 

且勞工在國定假日、例假日、特別休假日、颱風及其他天然災害放假日為執

行職務而加班，其加班時數除了不計入每月 46 小時加班時數限額外，所領取

之加班費符合勞基法加班工資計算標準者，也可免納所得稅。  

 【2015/02/16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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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問答／企業跨年度銷貨退回 列收入減項 

2015-02-16 02:44:55 經濟日報 彰化訊 

彰化市姚小姐問：跨年度之銷貨退回應如何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？ 

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答覆：營利事業如因貨品品質有瑕疵，而遭客戶要求退

回時，該筆銷貨退回應列於實際退回年度之銷貨收入減項，並應取具客戶出

具銷貨退回證明單等相關文據。 

該分局說明，轄內甲公司於 101 年 11 月銷貨給乙公司並開立發票 100 萬元，

但因部分貨品有瑕疵，於 102 年 2 月遭乙公司退貨 10 萬元及填發銷貨退回證

明單，甲公司將該筆銷貨退回列於 101 年度銷貨收入的減項，惟營利事業之

銷貨因貨品瑕疵於次年度發生退回，應該列為次年（102 年）度銷貨退回處理，

該分局乃予以調整補稅。  

 【2015/02/16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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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電子票證修法 四大重點 

2015-02-16 02:44:53 經濟日報 記者邱金蘭／台北報導 

金管會下會期將力推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修正案，重點包括配合第三方支

付專法，開放電子票證與第三方支付相互兼營，將實體與虛擬儲值打通；並

放寬申請新業務限制，以利電子票證業者跨足第三方支付業務。 

目前已發行電子票證的機構有四家，包括悠遊卡、愛金卡、一卡通及遠鑫電

子票證，總流通卡數有 5,726 萬張，其中發卡量最大的是悠遊卡，已突破 4,000

萬張。 

金管會官員表示，金管會在上會期已完成多項金融法案大清倉，下會期金管

會規劃推動的優先法案，目前主要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為主。 

立法院上會期通過電子支付機構條例（俗稱的第三方支付專法），開放電子

票證機構可以申請兼營第三方支付，配合這項法案，金管會正研修電子票證

發行管理條例，有四大修正重點。 

第一，開放第三方支付業者與電子票證業者可以相互兼營。讓實體的電子票

證儲值卡，跟虛擬的第三方支付儲值，可以相互打通，讓業者有更大的業務

發展空間。打通後，儲值金額上限則回歸各業法，例如實體的電子票證是 1

萬元，虛擬的第三方支付帳戶儲值上限則是 5 萬元。 

第二，放寬電子票證機構申請新業務規定，現行規定，申請新業務時不能有

虧損，業者反映電子票證機構多數是新成立公司，成立初期不太可能完成賺

錢，若規定不能有虧損，將影響業務拓展，金管會同意納入研議。 

第三，將違法販賣電子票證與違法發行電子票證的罰責分開訂定，違法販賣

中國的支付寶儲值卡或八達通等其他電子票證，將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至

於違法發行電子票證者，則維持現行規定，處一到十年刑責等。 

第四，基於衡平考量，比照第三方支付專法，增訂電子票證機構須針對消費

者訂有相關回饋機制。  

 【2015/02/16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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